
中山大学图书资料人员职位申请表
一、个人资料

	申请职位
	
	馆所（院系）
	
	粘贴照片处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民   族
	
	籍贯
	
	从 事 专 业
	
	

	最高学历及时间
	
	现任职务及时间
	

	通讯地址/E-mail
	
	联系电话
	


二、学习经历（大学本科起填写）
	起 止 年 月
	学校名称（请注明所在国家）
	学历/学位
	专业

	自
	至
	
	
	

	
	
	
	
	

	
	
	
	
	

	
	
	
	
	


三、工作经历

	起 止 年 月
	工作机构及地址
	职位

	自
	至
	
	

	
	
	
	

	
	
	
	

	
	
	
	

	
	
	
	


四、学术荣誉及社会兼职

	荣誉/社会兼职
	获得/受聘日期
	颁授/兼职机构

	
	
	

	
	
	

	
	
	

	
	
	

	
	
	


五、任职业绩综述

	（任现职以来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学术研究、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的业绩和成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六、学术研究

	任现职以来发表的主要论著（申请前五年内）

	论文/著作/教材
	刊名/

出版单位
	刊登日期/

出版日期
	刊物类别
	作者排序
	审核

	
	
	
	
	
	审核人：

（签名）

   公章

	
	
	
	
	
	

	
	
	
	
	
	

	
	
	
	
	
	

	
	
	
	
	
	

	
	
	
	
	
	

	
	
	
	
	
	

	
	
	
	
	
	

	
	
	
	
	
	

	
	
	
	
	
	

	
	
	
	
	
	

	
	
	
	
	
	

	
	
	
	
	
	

	
	
	
	
	
	

	
	
	
	
	
	

	
	
	
	
	
	

	
	
	
	
	
	


七、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任 现 职 以 来 主 要 科 研 项 目 （申请前五年内）

	起止年月
	科研项目名称
	经费来源
	经费金额
	主持或参加

情况
	科研部门审核

	                                
	
	
	
	
	审核人签名：

公章

	
	
	
	
	
	

	
	
	
	
	
	

	
	
	
	
	
	

	
	
	
	
	
	

	任现职以来主要科研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
	颁奖部门
	本人排名
	主管部门审核

	
	
	
	
	
	审核人签名：

公章

	
	
	
	
	
	

	
	
	
	
	
	

	
	
	
	
	
	

	
	
	
	
	
	


八、国家规定考试情况

	外语考试成绩：
	考试时间：
	证书编号：

	计算机考试成绩：
	考试时间：
	证书编号：

	其它考试：


九、其他与申请本职位相关的情况

	


十、推荐/咨询人

	姓名
	学衔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学校可能向以上人士咨询申请者的情况，请先行知会上述人士。
十一、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以上所有资料及所附证明文件均属真实。如获聘任，本人将提供有关身份及资历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实。本人明白倘若故意虚报资料或隐瞒重要事实，中山大学可取消已发出的口头或书面聘约或即使已获聘任亦可被解聘。
签名：
日期：
注：
1、请填写本表一式两份，打印件用A4纸。

2、请将填妥的表格，连同学历、各类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寄/送到中山大学人事处及所应聘的院系。

3、申请者所提供的资料将用作招聘或其它与聘用有关事宜，供大学有关部门、委员会或其它处理招聘事宜的人士查阅。招聘程序完成后，未获取录用的申请者资料如已无需保留，将全部销毁。

4、请将填妥的表格复印供个人留存。
填表说明：

1.表格格式不可改变；

2.申请表内的“申请职位”应填写“职务+职位”如“馆员（馆藏发展馆员）”；

3.“学习经历”从大学本科开始填写，如是专升本要注明；
4.“学术研究”中如涉及增刊，论文集，会议论文集的要注明；
5.“刊物类别”需填写论文等级，如“核心1类”或“普通”，等级类别可见《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期刊目录》2012年版；

6.表内只能填写任现职以来五年内成果，期限外的可附页说明；

7. “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请交相关科研主管部门审核，如在中大社科处备案的可在学校社科处做审核，如由校外单位主管的，需到校外相关主管单位做审核；

8.表内填写的相关内容均需提供证明材料，如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含封面、目录、正文、封底），科研成果需提供开题证明及结题证明复印件，相关学历、学位、职称证书、获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9.申请中级职务的申请者需提供“工作实绩和成果”，并交部门主任签属意见“以上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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